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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集團附屬公司終止合併入賬；及 

(2) 附屬公司自願清盤 
 
本公告乃由文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25(1)(c)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4年 1月 2日的達成復牌指引公告（「達成復牌指引公告」），
當中詳述（其中包括）本公司為處理就持續經營的不確定性對本公司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作出免責聲明（「核數修訂」）的行動計劃。 
 
本集團附屬公司終止合併入賬 
 
如本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所披露，本集團錄得
流動負債凈額及負債凈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810,719,000元及人民幣 834,999,000元，
而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28,774,000元及人民幣 98,649,000元。本集
團的債務（包括銀行借款、其他借款及應付賬款）主要由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深

圳文業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文業裝飾」）所欠。本公司並無就文業裝飾或本集

團其他成員公司結欠的債務悉數提供公司擔保。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向本集團成

員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僅約為人民幣[12.9]百萬元。 
 
如達成復牌指引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可以成員公司自願清盤的方式（「清盤計劃」）

將間接持有文業裝飾權益的全資附屬公司清盤，作為其處理核數修訂計劃的一部

分。由於獨立法律實體及有限公司股東有限責任的法律理論，文業裝飾的該等債權

人在沒有本公司提供公司擔保的情況下，將無法就文業裝飾所欠債務向本公司追

索。實施清盤計劃將導致文業裝飾的資產及負債不再與本集團合併入賬，本集團的

負債將因此大幅減少。預計有關持續經營的核數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持續影響。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認為，實施清盤計劃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營運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 



  

  

 
附屬公司自願清盤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 2024 年[11 月 30 日]，Wenye 
International (HK) Holdings Limited（「Wenye International HK」）、Sosang (HK) 
Holdings Limited（「Sosang HK」）唯一股東決議按照香港法例第 32章公司（清盤及
雜項條文）條例以成員公司自願清盤的方式（「自願清盤」）將 Sosang HK清盤。Wenye 
International HK及 Sosang HK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陳景煌律師事務所的陳
景煌先生已獲委任為 Sosang HK的清盤人。 
 
有關 SOSANG HK的資料 
 
Sosang HK為一間於 2018年 12月 3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
控股。於本公告日期，Sosang HK持有文業裝飾 100%股權。 
 
由於 Sosang HK及其附屬公司（按分綜合基準計算）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年
度的一項或多項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4(9)條）超過 5%，故根據上市規
則第 13.25(2)條，第 13.25(1)(c)條適用於 Sosang HK。 
 
自願清盤的理由 
 
儘管本集團一直積極與債權人磋商債務重組，包括延長還款期限及／或減少本金及
利息，但該磋商進展未能令本集團滿意。在此情況下，董事會認為自願清盤對減少

本集團負債及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屬適當。因此，董事會認為自願清盤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將繼續向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通報有關自願清盤的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亦

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文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范少周 

 
中國深圳，2024年 11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i)兩名執行董事，即范少周先生（主席兼行政總
裁）及孔國競先生（聯席主席）；(ii)四名非執行董事，即陳立先生、諶鵬先生、黎
紅星先生及麥浩輝先生；以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偉先生、馬健凌先生及
葉金玉女士。 



  

  

 
本公告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